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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全
墨
第
十
九
屆 

代
表
大
會
籌
備
處
宣
言
一 

先
哲
有
官   

•.
創
業
難
•
守
成
亦
不
易
。
然
求
之
於
艱
難
中
建
偉
業
。
不
易 

中
售
守
成
者
。
其
洪
門
毛
♦
慨
自
滿
虜
以
異
族
竊
據
中
華•
得
漢
奸
爲
之
賣
力 

■
掃
却
羣
雄 
排
除
異
己
-
以
爲
從
比
天
下
莫
予
毒
也•
由
是
厲
行
苛
政
•
橫 

征
暴
歛
。
奴
隸
吾
民
•
無
微
不
至
•
雖
桀
紂
之
暴
■
秦
始
皇
之
殘
•
尤
有
過
之 

無
不
及
也
•
當
斯
時
也
•
我
洪
門
先
烈
•
痛
漢
族
之
淪
胥
•
憤
滿
奴
之
暴
虐
• 

.是
以
集
盒
海
英
雄
。
實
行
種
族
革
命
•
爱
舉
義
旗
•
誓
鋤
淸
室
、・
救
民
水
深 

火
熟
之
中
・
可
恨
天
不
祐
漢 
功
敗
垂
成
•
民
衆
飮
泣
•
然
氣
不
稍
餒
•
再
接 

再
厲
，
秘
密
結
社
。
運
動
宣
傳
。
播
革
命
種
子
於
寰
區 - 
期
改
功
於
異
日
■
此 

我
洪
門
創
薬
之
巨
艱
也
•
自
茲
以
還
•
凡
有
血
性
者
，
所
見
洪
門
之
精
誠
敕
國 

■
紀
津
嚴
明
，
皆
参
加
救
國
工
作
•
從
此
黨
員
日
衆 .•
瀰
漫
全
球
•
不
論
天
之 

涯
■
地
之
角
■
莫
不
有
洪
門
人
士
之
足
跡
•
其
於
進
行
步
驟
・
歷
二
百
餘
年
始 

終
不
渝
萧
規
曹
隨
■
前
仆
後
繼
•
久
而
益
堅
■
此
我
洪
門
守
成
之
英
善
也■ 

辛
亥
革
命
功
成
•
建 

.5中
事
民
团
，
我
曹
人
士
，
潔
身
林
泉
-
以
爲
從
此
國 

家
富
强 

民
衆
熙
登 

e.台
矣
•
館
意
禍
患
之
來
。
有
不
堪
般
想
者
•
自
袁
稱
帝 

張
復
辟
而
侵
■
軍
閥
割 @

，
黨
閥
專
橫
•
日
尋
干
戈
•
四
分
五
裂
。
中
原
無
一 

寸
乾
净
土
•
而
外
侮
乘
之
。開
千
古
未
有
之
奇
禍
-
國
家
不
亡
。
間
不
容
髮
• 

我
洪
門
人
士
•
凜
國
家
興
亡
匹
夫
責
有
之
義
。
大
聲
疾
呼
•
團
結
內
部
。精
誠 

敕
國
■
因
而
有
懇
親
大
會
之
舉
焉
。
今
年
全
墨
第
十
九
居
大
會
輪
値
周
城•
現 

經
遵
令
組
殷
第
備
處
•
刻
日
成
立
，
籌
備
大
會
事
宜
•
同
人
不
敏
♦
濫
充
斯
職 

・
時
處
誤
公
•
伏
望
遠
近
昆
仲
■
不
吝
敦
誨
•
指
導
南
針
・
以
匡
不
逮
•
有
厚 

幸
焉
•
謹
佈
區
匾
■ 
仰
祈
亮
察
。

周
城
籌
備
處
同
人
謹
佈 

洪
門
民
治
黨
全
墨
第
十
九
屆
代
表
大
會
籌
備
處
職
員
表

正
處
長
關
琰
败 

副
處
長
黃
華
淸 

正
秘
書
趙 
享 

副
秘
書
馬 
度 

正
財
政
陳
柏
厚 
副
財
政
譚
連
簡. 

正
稽
核
曾
文
質 

副
稽
核
伍
思
忠

正
監
督
劉
光
祥 
副
監
督
黃
廷
高 

正
交
際
周
榮
準 

副
交
際
周
松
灼 

正
議
長
曹
春
桃 

副
議
長
馬
錫
週 

招
待
員
鄺
敬
裔 

李
關
情
、

方
喬
秋 

張
慶
賀 
馬
百
祥 

王
明
芳

驅
風
祛
濕 

活
血
散
瘀
■ 

虎
骨
木
瓜
酒

rli

確
六
大
名
酒
劇
十
一.一
安
士
庄
每
裡
弍
元
壹?
批
發
相
宜
濃 

總
代
理
雲
埠
國
信
有
限
公
司
普-I  

，
一 
加
關
各
垣
均
有
代
理
發
售
，

，
、.

五

香

黑

瓜
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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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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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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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接
油
色
裱
紙
餐
館
商
店
製
飾 

僑
胞
光
顧
睛
由
喊
綫
地
址 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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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
捷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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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美
洋
行
撤
出
廣
州 

廣
州
市
十
六
白
亀
。
英
美
煤
油
公
司
。 

， 
是
日
開
始
撤
一
離
廣
州
。其
他
外
國
洋 

行
。次
已
跟
着
出
走
•
據
英
孚
洋
行 

宣
佈 •
「美
孚
煤
油
公
司
外
國
職
員■ 

一 
律
撤
退
爪
僅
留
萃
籍
職
員
在
任
看 

守
•
英
國
之
蜕
壳
煤
油
公
司
。
亦
已 

將
外
籍
職
胃
眷
屬
及
女
職M
疏
散
。 

加
德
洋
行
亦
爲
典
國
煤
油
公
司
之
一 

。
據
報
亦■

外
籍
職
邑
撤
至
香
港 

。
根
據
現
在 

St副
■
中
國
共
軍
開
至 

時
•
外
國
人
之
滯
留
於
廣
附
者
。
想 

必
無
幾
人
•
， 

一 

@
 香
港
將
宣
佈
戒
嚴
令 

西
北
將
館
集
中
廣
州
一• 

香
港
十
五
日
電
。
統
丁
就
訊
"
共
軍
南 

、
侵
。
勢
不
河
當
•
香
港
政
府
以
腐
面 

繼
續
緊
張
.
，是
日
已
準
備
於
適
應
時 

期
宣
布
戒
嚴
。
如
有
胆
敢
破
壞
戒
嚴 

者
。
將
從
嚴
懲
罰
。
配
處
死
刑
一
或 

被
撥
離
境   

,. 

- 

廣
州
訊
・
國
民
政
府
將
領
。
以
軍
事 

形
勢
大
變
•
是
日
特
在
廣
州
召
開
緊 

急
會
議
•
商
討
辦
法
。到
會
者
包
含 

有
西
北
將
虎
步
芳
將
摩
及
馬
鴻
注
一 

將
軍
云
。

@
 世
界
言
戰
輿
諭
太
多 

丹
麥
哥
本
哈
經
十
六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聯 

盟
國
秘
書
長
太
貴
里
。
謂
現
時
各
處 

談
及
世
界
第
二
一
次
大
载
之
輿
論
太
多 

一

。
此
種
輿
論
。
現
應
停
止
。
彼
謂
根 

鏡
彼
之
意
見
。
吾
人
現
已
渡
過
戰
後 

之
最
大
政
洽
危
机
・
在
吾
人
之
面
前 

者
•
是
，一
個
較
光
明
之
曝
代 
但
此 

並
非
是
以
後
世
界
將
無
政
治
之
爭
軌 

•
，不
過
各
强
間
以
武
力
爲
彼
等
爭
執 

之
威
脅
，將
不
如
柏
林
危
機
時
期
之 

甚
云
•

◎
謝 
啓

敢
者
是
次
家
慈
八
秩
壽
辰
叨
蒙
各
位 

親
朋
戚
友
躬
臨
道
賀
並
贈
厚
祝
高
誼
隆 

情
增
輝
寒
舍
不
獨
家
慈
銘
感
五
中
更 

使
弟
等
合
家
萬
分
感
激
用
登
片
言
聊

利
同
昌
馬
炳
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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黴A
3
鼠
南
比
樽
裝
每
個 

尾
儿
靠
堀
为
二
元
五
毛
 

此
丸
有
四
拾
年
之
經
驗
專 

洽
心
氣
痛
症
愈
後
永
無
復 

發
欲
知
詳
細
函
索
卽
奉 

云
埠
一
永
祥
號
片
打
街
二
五
四
號 

代
理 
香
港
公
司
片
打
街
壹
兄
號

此
丸
因
內
地
缺
乏
臘
料
故
暫
用
樹
裝
功 

用
一
樣

余
因
生
計
問
題
在
鳥
埠
曝
露
西
做
工
忽 

然
舊
疾
復
發
由
左
至
右
成
上
游
下
劇
痛 

非
常
聞
余
壽
仁
堂
有
心
氣
痛
丸
賣
卽
購 

試
服
不
獨
富
同
時
斷
尾
婦
人
月
經
不
 

調
而
痛
和
山
嵐
瘴
氣
感
冒
憂
鬱
咳
嗽
等 

症
無
不
應
驗
特
表
揚
以
利
同
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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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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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
要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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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共
軍
佔
領
江
西
南
康

廣
州
市
十
六
日
電
•
合
衆
社
訊
•
據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稱
・
江
西
共
軍•
在
廣
州 

東
北 
二
百
九
十
五
里
・
已
佔
據
南
康
・
井
繼
續
指
揮
軍
士
南
下
，
前
進
甚
速. 

•
國
軍
代
言
人
承
認
，
熬
軍
確
已
越
過
赣
州
■
向
南
進
擊
• 

-

©
蔣
僱
用
日
機
吸
抗
共
， 

(
東
京
十
六r
電
•
據
现
靠
方
面
消
息
稱
•
中
國
適
府
秘
密
聘
用
深
有
經
歷
之
日 

-

本
飛
行
員
・
爲
對
共
產
作
戰
之
用
•
爲
進
行
：§

事
。
國
民
政
府
經
已
撥
出
鉅 

欵
奖
金
叫
百
离
一5

•
有
日
機
師
一
隊
。
由
一 
前
任
日
軍
司
令
帶
領•
已
赴
台 

灣
•
根
徳
與
此
藝
有
關
日
軍
官

.W•
談
僞
連
日
本
機
師
入
台
灣
•
開
始
於

電
霜
櫃
.
。
煤
汽
爐
■ 

電
氣
爐
。
煤
油
爐
。 

熱
水
甑
。
洗
衣
機
■ 

電
風
扇
。
電
熨
斗
■ 

燐
光
燈
。
收
音
機
。 

中
西
唱
片
。
所
有
電 

氣
用
具
。
煤
汽
用
具 

。
應
有
盡
有
。
價
額 

克
己
。
可
供
銀
期
。

11

奪
-1
一

与
辽

4

。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)

△
傷
冃 

△
毎
季 

雲
域
溅
到 
一
元
二
五 

三
元
七
五 

本
埠
期
寄
一
元
五
毫 

四
元
五
毫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四
五
・ 

四
元
零
五 

中
國
各
國 
一
元
五
砒 

四
元
五
毫

△
半
加 

七
元
五
矗 

九

鑑
 

七
元
九
五 

九

元

△
全
年 

壹
十
五
元 

季
十
八
元 

4-

五
元
六 

IM

十
八
元

、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IS

.，
恕
不
奉
呈
-

司
理
部
敗

中
尊
艮11

三
十
八■
八
月
十
六
競 
(
星
期
二)

新
聞
紙
第
十
一 
卷
第
九
十
號

3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年

夏
歷
議
次
己
丑
年
七
月
廿
二
日

四
月
貳
拾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最
高 

指
揮
部
四
月
貳
拾
日
■
在
杭
付
召
開 

軍
事
會
議
•
卽
已
商
决
僱
用
日
便
師 

作
期
•
現
在
已
有
許
多
日
飛
行
員
受 

僱
、
聽
候
小
船
將
彼
等
偷
運
赴
台
灣 

•
據
彼
等
言
■
中
国
共
黨
利
用
無
數 

，日
兵
耐
内
戰
•
現
在
彼
等
爲
國
民
政 

府
効
力
。
一 
則
可
以
協
助
救
出
被
共 

軍
困
於
滿
洲
之.日
本
人
弍
十
萬
名
一 

▲
又
訊
•
前
任
日
本
派
遺
駐
中
國
軍
總 

司
令
根
本
博
將
軍
與
隨
員
六
人
、
經 

已
維
開
九
州
赴
台
灣
•
査
根
本
博
少 

年
時
。
與
蔣
介
石
將
軍
相
友
善
。
乃 

日
本
四
粒
星
之
有
名
將
軍
。
彼
已
得 

李
淸
源
(
譯
音
)
之
招
待
•
査
李
淸
一 

源
乃
現
今
遠
東
之 
一 
個
極
神
秘
之
人 

彼
原
爲
日
本
人
。
戰
後
改
用
中
國
名
一 

。
當
戰
事
停
止
時
。
彼
任
駐
緬
甸
日 

一 

軍
總
參
謀
長
云
•

■
保
衛
廣
東
軍
事
部
署 

重
慶
廣
播
電
訊
•
中
央
富
局
爲
保
衞
廣 

• 

東
•
已
準
備
設
立
第
二
防
綫
•
將
廣 

東
分
區
作
戰
。
粤
北
方
面
•
由
劉
安 

琪
兵
團
負
實
防
守
•
粤
東
方
面
•
由 

胡
饉
兵
團
担
任
・
余
主
任
漢
謀
負
責 

粤
省
副
隊
及
邊
區
部
隊
•
薛
主
席
岳
 

負
責
保
安
師
作
動
。
此
項
鞏
固
廣
東
一 

防
衞
部
署
。ES

兼
國
防
部
長
及
顧 

叁
謀
總
長
等
•
已
電
粤
赣
湘
邊
區
剿 

匪
總
指
揮
劉
棟
材
•
台
其
趕
辦
聯
防 

。
日
咋
已
成
立
前
綫
指
揮
所
。
派
參 

謀
長
郭
永
彪
爲
主
任
。
粤
東
亦
成
立 

汕
梅
聯
防
・
由
副
軍
長
高
汝
斌
爲
主 

任
・
- 
五
四
師
全
師
已
奉
命
調
駐
北 

郊
。
該
師
師
長
溫
淑
海■
昨
九
日
晋 

謁
廣
州
衞
戌
總
司
令
李
及
蘭
請
示
機 

宜
。

▲
乂
靈
遍
人
士
消
息
。
中
言
預
定
一
 

項
肅
淸
土
共
及
保
衛
治
安
軍
事
計
劃 

■
不
久
將
頒
域
有
關
機
關
執
行
， 

®
 承
認
封
鎖
華
北
失
敗 

台
北
拾
六
日
電
•
國
民
政
府
海
軍
部
長 

桂
永
淸
大
將
。
是
日
承
認
中
央
戰
艦 

封
鎖
奉
北
共
軍
管
轄
海
口
失
敗
。
彼
 

証
實
共
軍
經
已
在
渤
海
口
佔
館
廟
羣 

島
中
三
個
巨
島
•
中
央
海
軍
封
鎖
天 

- 

津
，
大
让
口
。
前
以
此
瑚
島
爲
根
據

地
云
，。

由
大
埠
往
港
船
期
： 

企
李
钗
總
統 
八
月
六
號 

威
路
愼
總
統 
八
月
廿
五 

戈
登
將
軍
號 
八
月
卅
號

本
號
爲
世
界
航
空
會
會
員
無
論
一 

任
何
航
空
公
司
均
能
代
購
机
票 

僑
胞
來
往
香
港
或
加
美
各
埠
如 

有
委
托
料
理
週
到
幷
代
理
詩
晏 

亞
火
車
紙
仰
爲
留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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